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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水河岩滩水电站扩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修正版)和原环境保护

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建设项

目竣工环保验收的相关技术规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有关

规定，大唐岩滩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7 日组织有关单位

组成红水河岩滩水电站扩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开展了红水河岩

滩水电站扩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参加验收会的单位有验收专家组

（特邀 3 名专家）、工程设计及环评单位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电力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壮族自治区水电工程局

（主体建筑物土建施工Ⅱ标）和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建筑

物土建施工 I 标）、环境监理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有

关代表。验收工作组对工程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听取了建

设单位对环境保护工作执行情况、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调查情况的汇报。

经认真讨论，形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如下：



1 工程概况

1.1 工程基本情况

岩滩水电站是红水河梯级开发的第 5 级电站，位于红水河的中

游，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有航运等综合利用效益的水电枢纽工程。

坝址位于大化县盘阳河口下游 8km 处，距上游龙滩水电站 166km，

距下游大化水电站约 83km，控制集水面积 106500km
2
，占红水河流

域集水面积 81.4%。岩滩水电站于 1992 年第一台机组投产发电，

1995 年全部建成发电，总装机容量 1210MW。

红水河岩滩水电站扩建工程是利用原水库，在岩滩大坝右岸修

建引水发电系统，安装 2台 300MW 水轮发电机组，扩建后岩滩水电

站总装机容量达到 1810MW。扩建工程的引水发电系统布置在右岸山

体内，引水系统长 229m，地下厂房安装 2台 300MW 混流式水轮发电

机组，主厂房尺寸为 133.4m（长）×28.0m（宽）×67.0m（高）。

2010 年 6 月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2011 年 1 月 1 日主体工程开工，

2013 年 11 月 24 日首台机组投产发电，2014 年 6月 20 日末台机组

投产发电。项目核准总投资 19.44 亿元（不含一期移民遗留问题处

理基础设施投资 8亿元）。

岩滩扩建工程布置在一期厂房右侧的山体内，为地下式厂房，

主厂房总长 133.4m，最大宽度 30m，最大高度 76.67m。主要建筑物

由进水口、引水隧洞、副厂房、主变室、尾水隧洞和厂房交通洞等

组成。地下厂房为首部式布置，引水隧洞、尾水隧洞均采用一机一

洞、不设调压井的布置型式。厂房左端布置一条与一期工程厂房连

接的交通洞。扩建工程机组运行水头在 68.5m～41.5m 之间，额定水

头为 57.4m。

1.2 勘测设计及建设过程



2003 年 10 月 31 日，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关于印发《红水河

岩滩水电站扩建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意见》的函（水电规水

工〔2003〕0042 号）批复了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

2005 年 1月 24 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红水河岩滩水电

站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意见的复函》（环审〔2005〕57 号）。

2006 年 7月 28 日，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关于印发《岩滩水

电站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意见》的函（水电规水工〔2006〕

0026 号）批复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0 年 6月 24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广西红水河岩滩水

电站扩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能源〔2010〕1335 号）工程

建设得到核准。

2011 年 1月 1日，主体工程开工。

2013 年 4月 1日，进水口围堰拆除完成，进水口闸门开始挡水。

2013 年 8月 16 日，主厂房混凝土浇筑完成。

2013 年 10 月 20 日，6#尾水隧洞具备充水条件。

2014 年 6月 4日，5#尾水隧洞具备充水条件。

2013 年 11 月 24 日，6#机完成 72h 试运行，并网发电。

2014 年 6月 20 日，5#机完成 72h 试运行，并网发电。

2018 年 9月，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水土保持专项竣工验收。

1.3 参建单位情况

序号 承担业务 单位名称

1 建设单位 大唐岩滩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
生产运行单

位
大唐岩滩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
设计勘察单

位
广西电力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

4 施工单位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建施工 I 标段，引水系统及地下

厂房系统）



序号 承担业务 单位名称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电工程局（土建施工Ⅱ标段，尾水系统）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机电设备安装Ⅲ标段施工）

5 监理单位

广州新珠工程监理有限公司（Ⅰ标段监理）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西北公司（Ⅱ、Ⅲ标段监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环境监理）

6 监测单位

广西华之夏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环境分析测试中心（施工期环境监

测）

广西泰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运行初期环境监测）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水土保持监测）

2 工程变更情况

2.1 工程设计变更

岩滩水电站扩建工程的开发任务、水库正常蓄水位、死水位等

重要工程特性及坝址、坝型布置等均未发生变化，工程变更主要在

弃渣场、施工道路等方面。

环评阶段规划了义午沟和采石场 2 处弃渣场，实际施工过程中，

采石场的弃渣大部分弃于义午沟弃渣场，其余部分用作进采石场道

路的铺垫等，采石场弃渣场未启用，渣场面积较环评阶段减少了

2.11hm
2
。

2.2 红水河中游岩滩、大化等水电站鱼类增殖放流措施变更

红水河中游岩滩、大化等水电站鱼类增殖放流措施变更主要体

现在，将岩滩、大化、百龙滩和乐滩等四个水电站鱼类增殖放流设

施，变更为在大化水电站枢纽范围内集中建设一个鱼类增殖放流中

心站。

2010 年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广西泰能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开展红水河干流中游河段梯级（岩滩、大化、百龙滩、乐滩）

水电站鱼类增殖放流设施建设总体规划，从区域水电梯级开发的角



度，统筹规划和布局红水河干流中游河段的鱼类增殖放流设施建设

工作。

2016 年 7 月 29 日原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司以《关于红水

河中游岩滩、大化等水电站鱼类增殖放流措施变更的复函》（环评

函〔2016〕89 号）批复同意在大化水电站内集中建设一个鱼类增殖

放流中心站，放流对象为稀有白甲鱼、三角鲤等 11种（近期 5 种，

中远期 6 种），年放流 132 万尾。

《红水河中游水电梯级（岩滩～乐滩）珍稀特有鱼类增殖放流

中心站设计报告》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通过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的审查。鱼类增殖放流中心站于 2019 年 7 月开工，由大唐岩滩水力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设，2021 年 6 月 29 日完建通过投产验收

后投入试运行，由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大化水力发电总厂负

责运行与管理。

根据目前珍稀特有鱼类的人工繁育情况，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

农村厅以《关于同意红水河中游（岩滩—乐滩）珍稀特有鱼类增殖

放流中心站调整 2021 年增殖放流品种的函》，同意中心站 2021 年

增殖放流品种由 5种调整为乌原鲤、长臀鮠、三角鲤 3 种。

2021 年 11 月 5 日～11 日鱼类增殖放流中心站在岩滩、大化、

百龙滩和乐滩四个梯级水电站河段的 9 个放流地点实施鱼类放流，

共放流了 132 万尾。其中在岩滩水电站库中、库尾、支流（盘阳河）

及岩滩坝下岩滩镇（大化库尾）四处共放流鱼苗 52.5 万尾。

2.3 重大变动核查

工程根据实际勘察资料和实际施工需要等情况对弃渣场进行了

优化调整；工程的开发任务、水库正常蓄水位、死水位等重要工程

特性及坝址、坝型等均未发生变化，主要环境保护措施也未发生重



大变动，根据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文件《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

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本工

程变更内容不属于重大变动。

3 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1）施工单位在水土保持、临时用地的恢复、景观绿化、噪声

及扬尘控制、施工污水处理等方面都采取了有效的环保措施，达到

预期的防治效果。

（2）施工期间，委托广西华之夏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环境分析测

试中心按照环评相关要求进行了施工期的环境空气、地表水环境、

施工废水和噪声监测。监测结果均符合相应标准。

（3）大唐岩滩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运营期在鱼类保护、迹地

修复、边坡防护、生活污水处理、固体废物处置等方面都采取了有

效的环保措施，达到预期的防治效果。

（4）试运营期间，委托武汉市伊美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了

水生生态调查，广西特立资源综合利用检测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地

表水、生活污水、噪声监测工作。监测结果均符合相应标准。

（5）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提出的 4 条要求均已全部落实。

（6）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生态环境、环境空气、水环境

和声环境保护措施、固体废物处置措施、以及其它保护措施和建议，

已经全部落实。

4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4.1 生态环境影响

1.陆生生态

（1）施工期优化了弃渣场、施工道路等，按要求采取了相应的

水土保持措施，没有发生明显的水土流失现象。



（2）施工企业及施工生活区、弃渣场等临时占地区已拆除临时

设施，并进行覆土整治和植被恢复，采石场和砂石料加工系统场地

使用完毕后移交地方项目继续使用，砂石料加工系统和污水沉淀池

拆除后对占地范围内进行了覆土整治和植被恢复。

（3）通过调查，施工区周边的陆生生态环境整体上保护得较好，

项目建设对区域陆生野生动物的没有造成明显影响。

2.水生生态

（1）扩建工程利用原水库弃水发电，维持库区水位不变，不改

变原水库规模，也不改变库区的静水形态和坝下流水形态，对水生

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小。

（2）根据环评函〔2016〕89 号的批复同意，在大化水电站扩

建工程引水渠左岸坝头的 1#弃渣场场地上建设红水河中游水电梯级

（岩滩～乐滩）珍稀特有鱼类增殖放流中心站，承担岩滩、大化、

百龙滩和乐滩水电站的鱼类增殖放流任务，于 2019 年 7月开工建设，

2021 年 6 月完建并通过投产验收。2021 年 11 月 5 日～11 日开始实

施鱼类放流，其中在岩滩水电站库区范围的库尾、库中、坝下岩滩

镇及支流盘阳河共放流 52.5 万尾。

（3）通过调查，项目建设对河段水生生物没有造成明显影响。

4.2 水文情势影响

（1）扩建工程施工通过岩滩水电站厂房及溢流坝进行导流，对

红水河总体水文情势影响很小。

（2）扩建工程利用原水库弃水发电，其发电流量占总发电流量

的份额较少，且不改变原水库正常蓄水位和死水位，坝址总的下泄

流量不发生改变，对原水库和坝下河段的水文情势无影响。

4.3 水环境影响



（1）扩建工程施工期期对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进行了处理，根

据施工期监测结果，红水河水质满足相应标准要求，工程施工对红

水河水质影响不大。

（2）本扩建工程不增加劳动定员，不增加生活污水产生量。根

据需要仅在扩建厂房设置一个洗手间，产生少量生活污水。该洗手

间产生的生活污水通过一套微动力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放至

大坝下游。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果，河段水质达到相应水质目标。

4.4 环境空气影响

工程施工期落实了对开挖爆破、粉状物料运输、燃油机械设备

尾气、道路运输扬尘的空气污染防治措施，采取了洒水降尘措施。

4.5 声环境影响

（1）工程施工期落实了主体工程施工区及交通运输等的噪声防

治措施，尽量降低了施工活动导致的噪声影响。

（2）运行期，扩建工程厂界外昼、夜间噪声监测值厂界满足验

收标准《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Ⅱ类标准以及校

核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

标准限值要求。

4.6 固体废物影响

（1）施工开挖的土石料尽量进行了综合利用，剩余弃渣运往弃

渣场堆存，施工生活区垃圾及时进行了清运和处理。

（2）本项目运行期不增加劳动定员，不增加生活垃圾产生量，

依托一期垃圾收集处置措施进行处置。

（3）扩建工程厂房设备运转产生的少量含油废水通过集油池进

行收集，采用专用虑油机进行油水分离，将水分蒸发后，油回收利

用。工程运行至今未产生废油。



4.7 环境风险影响

制定了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措施，采取的管理措施均取得了应

有的效果。

4.8 环境管理

施工与运行期间建立有工程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设专职人员具

体组织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督促落实工程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并保

证污染防治措施资金的投入，施工期和运行期执行了环境保护“三

同时”制度。

5 验收总体结论

根据岩滩水电站扩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和现场检查，工

程无重大变动，其环保手续完备，技术资料齐全，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

“三同时”管理制度，落实了环评报告书及其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环境污染

防治措施，外排污染物符合达标排放要求。本工程不存在重大的环境影响

问题，环境保护工作达到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验收组经认

真讨论，一致认为工程在环境保护方面符合竣工验收条件，同意工程通过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6 后续工作要求

（1）加强红水河中游水电梯级（岩滩～乐滩）珍稀特有鱼类增

殖放流中心站的运行管理，加大对中远期放流鱼种繁殖技术的科研

力度，按照批复的全部种类要求尽快实施增殖放流，适时对工程影

响河段进行鱼类放流效果调查。

（2）在今后工程运行过程中建设单位应积极与有关部门配合，

定期开展应急演练，以期将岩滩水电站扩建工程对区域环境产生的

不利影响减缓到更小的程度。

（3）积极主动配合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开展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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